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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 通 了 ，工 程 款 我 不 讨 了 ……”近
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检察官洪琛
接到一起民事案件监督申请人邱某的电话。
听到对方已释然，洪琛也安心了。

从 2010 年起，邱某带着一支工程队在陈
某的工地上打工。2015 年工程完工后，经结
算，陈某还欠邱某工程款 9.8 万元。由于没有
现钱，经过商议，业主单位 A 公司同意从支
付给陈某的工程款中扣下 9.8 万元打给邱
某。之后，邱某多番催讨这笔钱，均无果。直
至 2019 年，邱某听说 A 公司破产了，便火急
火燎地赶到 A 公司，却发现 A 公司已人去楼
空。

2019 年 11 月，邱某向富阳区法院起诉，
要求 A 公司赔偿其损失 9.8 万元。因 A 公司破
产后办理了注销登记，法院最终以起诉主体
有误为由驳回起诉。想到手上有当时和陈某
的工程结算单复印件，邱某于 2020 年 6 月再
次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支付工程款 9.8 万
元。而陈某在庭审时却辩称自己没欠工程
款，结算单是复印件，不算数。法院经审查认
为，邱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陈某欠付其
工程款，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件当时交给 A 公司了，我究竟该向
谁讨要工程款？”邱某随后向杭州市中级法
院申请再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无错误，
驳回其再审申请。无奈之下，邱某来到富阳
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经审查，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的焦点在
于陈某有无结清欠邱某的工程款。由于陈某
始终否认欠钱，案件唯一的证据工程结算单
又是复印件，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再加上结
算单上的工程款总额有改动的痕迹，证据的
真实性无法确认。

在与邱某交流并听取陈某的意见后，办
案检察官最终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法院的
判决没有问题，邱某的诉求不符合监督条
件。但如果直接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邱 某 的“ 心 结 ”仍 在 。只 有 解 开 邱 某 的“ 心
结”，才是真正的案结事了。

检察官在办案中了解到，邱某家住偏远
山区，生活比较困难。工程款未结清导致他
举债支付工人工资，妻子还为此患上重度抑
郁。全家没有了经济来源后，生活更加窘困。
考虑到邱某的情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
该院为其申请到了 2 万元司法救助金并于
2022 年 11 月发放到位，邱某万分感激。经过
检察官的释法说理，邱某明白了只有证据充
分才能打赢官司。最终，他决定放弃讨要工
程款，并签下息诉罢访承诺书。

“工程款我不讨了”

2020 年 5 月 28 日 15 时 8 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法典时代”到来。此后每年的全国两
会上，关于民法典的话题从未缺席过。代表委员们既关心如何学习好、
宣传好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关注怎样贯彻好、实施好民法典
精神及其各项规定。

代表委员的关注点也是检察工作的着力点。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
民事检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2020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切实实
施民法典”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两年多来，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民法典颁布实施为契机，围绕做强民事检察作出一系列部署。民事检
察部门自觉担当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让民法
典走进群众心里，不断激发民法典的生命力，用新时代的人民法典守护
好人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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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法典读本、普法漫画，到
民法典主题公园、普法流动课堂；
从法院适用民法典判决的各类“首
例 ” 案 件 进 入 公 众 视 线 ， 到 “ 八
五 ” 普 法 规 划 将 “ 突 出 宣 传 民 法
典”明确为普法重点内容……民法
典颁布两年多来，对社会生活产生
的影响越来越深刻。

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
法 典 走 到 群 众 身 边 、 走 进 群 众 心
里。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民法典共七编 1260 条、10 万余字，
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
最 大 、 编 章 结 构 最 复 杂 的 一 部 法
律，民法典普法工作任重道远。

民法典颁布后，最高检带头加
入宣传民法典的队伍，带领全国检
察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宣讲民法典知
识、传播民法典精神。

为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民法典
热点问题，最高检第六检察厅与 《检
察日报》 等媒体合作，推出“民法
典 与 百 姓 生 活 ” 热 词 解 读 系 列 报
道，由检察官助理对每一个热词进
行解读，形式活泼、贴近生活，受
到 读 者 喜 爱 。 自 2020 年 8 月 28 日
起，最高检官方微信和微博连续发
布 100 期“典”亮生活海报，直观
展现民法典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法
条，吸引了大批网友关注。民法典
实施后，第六检察厅组织各地民事
检察部门深入开展“美好生活·民法
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丰富宣传手

段；《检察日报·民生周刊》开设“案说
民法典”专栏，强化以案释法，让民法
典所蕴含的契约精神、自愿原则、诚
信原则等深植于群众内心。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是
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普法宣传
最广阔的阵地。民法典颁布以来，
广 大 基 层 检 察 院 纷 纷 结 合 本 地 实
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法典宣传活
动 ， 送 法 进 机 关 、 进 社 区 、 进 企
业、进乡村、进广场、进校园，在
普法中加强释法答疑，引导人民群
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利益
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
遵 循 的 规 范 ， 养 成 自 觉 守 法 的 意
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
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浙江省嵊州市检察院民事检察
官在浦口街道东郭村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民法典知识及民事检察职能宣
传时，针对与会村干部提出的工作
中遇到的当事人死亡后股金不知如
何发放给继承人、相邻两户人家因
大树遮挡采光频发冲突等问题，耐
心答疑解惑，村干部点赞道：“你们
这 场 民 法 典 宣 传 活 动 真 的 是 及 时
雨，解决了困扰我们村多年的老大
难问题。”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检察院领导牵头，走访黑龙江省九阳
豆业有限公司、大庆圣泉绿色技术有
限公司、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谷实
牧业有限公司、大庆市牧源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等企业，主动上门“问需、
问急、问效”。通过介绍检察业务、
以案释法等一系列方式进行民法典知
识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法规政策的宣
传，引导企业人员了解相关法律知
识，增强法治意识，实现了履职、普
法双丰收。

民法典正式实施这两年，也是
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的两年。然
而，肆虐的疫情并不能阻止广大检
察人员宣传民法典的脚步。相反，
大家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探索普法宣传的新
方式，积极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
的新需求。因疫情防控无法开展线下
普法活动时，检察人员就把普法讲台
搬到网上，开设“云”课堂、开发微动
漫、拍摄短视频……一次次“接地气”
的线上宣传活动，让民法典冲破了疫
情阴霾，走进了千家万户，也让检察
职能更加深入人心。

让民法典走进百姓心里

民法典被誉为民事权利的宣言
书，关系着每一个民事主体的切身
利益。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
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神圣职责，推动
和保障民法典贯彻实施责无旁贷。
而实现这一重要政治责任的前提，
是学懂弄通民法典规定，领悟践行
民法典精神。

2020 年 5 月 28 日 民 法 典 颁 布
后，检察机关立即掀起了学习民法
典的热潮——最高检带头吹响学习
号角：同年 6 月 1 日至 3 日，连续三
次组织开展民法典学习活动；6 月
11 日，最高检检委会通过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与全国检察干警同堂学
习民法典；16 日，最高检召开党组
扩大会，进一步深入学习 《求是》
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深化贯彻实施民法典举措。

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最高检第
六检察厅首当其冲，带头学习、指
导学习。在民法典颁布次日，厅长
冯小光参加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民法
典三人谈”直播节目，畅谈民法典编
纂历程、创新特色与出台意义；第六
检察厅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学习读本》一书，从条文主旨到
理解适用，穿插关联法条和相关案
例，对民法典 1260 条法条作了精要
解读，成为一线检察人员司法办案的
重要参考书。

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正式实
施。民事检察部门以此为契机，从
深化学习培训和理论调研入手，更
加深入领会民法典精神，积极主动
应对新法实施。

这年 4 月，中国法学会检察学
研究会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年会召开。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
容，最高检第六检察厅面向全国开
展“民法典与民事检察”主题征文

活动，共收集论文 500 余篇，极大
调动了全国民事检察人员的学习热
情，有力加强了对民法典和民事检
察 领 域 重 大 理 论 和 实 践 问 题 的 研
究。两个月后，来自全国的法学专
家、知名律师、优秀检察官齐聚浙
江省宁波市检察院，围绕检察机关
如何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全国检察机
关进行授课。近一半的参训人员都
来自薄弱基层院，每一堂课都很好
地满足了办案人员的学习需求。

“很解渴”“不过瘾”，这是参加
完宁波培训后，许多民事检察人员
的心声。为持续提升办案人员理解
与 适 用 民 法 典 的 能 力 ， 2021 年 以
来，最高检第六检察厅多次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民法典
专题培训，以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
民间借贷有关法律适用问题》 等为
主 题 先 后 举 办 四 期 民 事 检 察 大 讲
堂，并围绕民法典与民事检察的关
系、检察机关适用民法典的重点、
难点问题、“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等
开展研究，先后编写了 《民法典简
明读本》《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民事诉
讼精准监督研究》《民法典与民事检
察监督研究》《民事检察工作指导》
等书籍。2022 年，第六检察厅与国
家 检 察 官 学 院 联 合 ， 赴 河 南 、 贵
州、广东三省实地开展检察机关贯
彻实施民法典专题调研，了解地方
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的现状和
困难，以便更好地开展对下指导，
确 保 各 地 检 察 机 关 准 确 适 用 民 法
典、开展好民事检察监督工作。

两年多来，各地检察机关民事
检察部门也纷纷把学好民法典当作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组织开展
学习培训、研讨交流、知识竞赛等
多种方式，持续加强对民法典的学
习和研究，确保对民法典的学习入
脑入心，取得实效。

当好学深悟透民法典的“排头兵”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
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
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民法典与民事检察的关系最密
切。2018 年最高检新一届党组上任
后，围绕做强民事检察，果断提出树
立精准监督的理念，在精准监督上
下功夫，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
督。2020 年 12 月 7 日，最高检召开全
国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
议，为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实施好民
法典划重点。最高检党组在会上再
次强调，以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契机，
做强民事检察工作。

“从检察职能视角来看，民事诉
讼监督的体系化思维方式、法律适
用的实体法依据、对民事检察权的
规制等均受到民法典颁布实施的深
刻影响。”冯小光认为，民事法律关
系纷繁复杂，检察机关必须聚焦突
出问题，精准履行监督职责，及时监
督纠正与民法典精神和规定不相符
的司法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

在冯小光看来，民法典不仅是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民事检
察精准监督的百科全书。民法典的
体系化、现代化、协调化使得民事检
察工作得以更深入地切入类型化监
督和研究，对新类型案件、同类型案
件、重大争议案件的监督有了更明
确、清晰的遵循，为民事检察工作的
精准、深入开展提供了新契机。

2021 年 8 月 1 日，《人民检察院
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下称《监督规
则》）正 式 实 施 。修 订 后 的《监 督 规
则》深入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作出
的“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
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的重要指示，弘扬民法典精神，适应
新时代对民事检察监督的新要求，
更好地保障和规范了人民检察院依
法履行民事检察职责。

民法典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
法，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是民事检察
的基础性工作，集中体现检察机关
对于民法典等民事法律的适用能力
及引领价值。2022 年 7 月，在民法典
颁布两周年之际，最高检以民事生
效裁判监督为主题发布了第三十八

批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实践中法律
适用争议较大的问题给予回应，最
大限度凝聚共识，进一步统一司法
裁判标准，促推民法典确认的各项
权利保护落地落实。

“此次发布的 4 件指导性案例聚
焦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展现了‘以全面实施民法
典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民事检察工
作’的法律监督实践。”在该批指导性
案例的发布会上，冯小光总结道。

各界普遍认为，民法典实施后，
民事检察维护民法典正确实施的任
务更重。这批指导性案例的办理经
验，将对民法典时代民事检察实现
精准监督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
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民事检察
如何落实好这一要求？民法典给检
察机关以启发——积极开展民事检
察类案监督。

为契合民法典时代人民群众对
民事检察工作新的司法需求，2021
年 4 月，最高检印发《“十四五”时期检
察工作发展规划》，提出探索建立类
案监督机制。2021 年 8 月，最高检发
布《监督规则》，其中第 117 条明确了
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案件办理机制。同
年 11月，最高检印发 4件民事检察类
案监督典型案例，以办案促办案，发
挥了类案监督对制度构建的创新、引
领作用，实现了案件办理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类案监督针对的问题源于个
案，但并不是个案监督中发现问题的
简单集合，而是要善于运用系统方法
从典型案例中剖析发现倾向性、普遍
性问题。”冯小光指出，民法典的编纂
体例为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提供了重
要指引。民事检察办案人员要充分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
段，树立以数字化为引领的类案监督
理念，建立以类案类判为纽带的信息
共享机制，完善以类案监督点为核心
的识别机制，构建分类分层的类案监
督机制，同时，可以借助专家学者等

“外脑”智力支持，运用专业领域的
独有优势充分研判，为类案监督提
供建设性意见参考。

（本版文稿统筹：杨波 滕艳军
戴哲宇 叶珍珍 彭竞男）

不断激发民法典的生命力

2023 年 1 月，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区延河街的一处
建筑工地，向工人宣传民法典相关知识，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如何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各类矛盾纠纷。

本报记者王玲 通讯员张崇泽

图①：2023 年 1 月，海南省海口市检察院检察官在海口日月广场开展学好
用好民法典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王松林摄

图②：2023 年 2 月 8 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检察院检察官在社区向市民
宣传民法典知识。 本报记者倪建军 通讯员杜永清 肖菲菲摄

图③：2023 年 1 月 18 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丰门街
道金竹社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讲进社区活动。

本报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王凤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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